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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_E7_BB_8F_E

6_B5_8E_E6_B3_95_E8_c36_50170.htm 第二节 产品质量法 一、

产品质量法调整的对象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关系：相关行政机

关如技术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是监督管理时

与经营者之间形成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产品质量

责任关系：因产品缺陷而产生的经营者与用户消费者之间的

平等主体的法律关系。 产品质量检验、认证关系：经营者、

用户、消费者因产品质量检验认证与社会中介机构检验认证

机构产生的法律关系。 二、产品、产品标准、产品质量 所谓

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未经过加工制作

的天然物品，不属于这里的产品，初级农产品也不属于这里

的产品。建筑工程和军工产品不属于产品质量法所称的产品

范围之内，但是建筑材料、建筑构件和设备、军工企业生产

的民用产品适用产品质量法的规定。 产品标准是对产品所作

的技术规定，是判断产品合格与否的依据。产品标准分为国

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有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产品必须符合保证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产品质量是指产品能满足规定的或者潜在需要的特性和特性

的总和。它具体是指产品的安全性、适用性、可靠性、维修

性、有效性、经济性等质量指标，它反映、代表了产品的质

量状况。 三、产品质量责任的构成要件 产品质量责任是指产

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及其他人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义务，

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有下列三种情况之一者，上述主体即应



当承担法律责任：(1)违反默示担保义务，即法律法规对产品

质量有强制性要求的，违反了该项要求；(2)违反明示担保义

务，即违反生产者、销售者与产品的用户、消费者约定的义

务；(3)产品有缺陷，所谓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

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4)产品缺陷造成了实

际的人身财产损害。 四、产品质量监督 产品质量监督包括政

府对产品质量的宏观管理、产品质量的行政监督、产品质量

的社会监督和对产品质量检验、认证机构的管理四个方面。

详细内容见法律条文。 五、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 

生产者的产品质量义务包括作为的义务和不作为的义务两个

方面。请见法律条文。 销售者的义务包括进货验收义务、妥

善保管义务、正确使用产品标识的义务和不得违反禁止性规

定的义务。 六、产品质量责任 《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产品质

量责任的归责原则为：对生产者实行严格责任制度，即无过

错责任制度，也就是只要产品有缺陷，不论生产者主观上是

否有故意或过失，都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除外：(1)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2)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

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3)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

平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对销售者实行过错责任制度，即

只有因销售者主观故意或过失而导致产品缺陷引起损害的，

销售者才承担法律责任。此外，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

生产者和供货者的，推定为销售者有过错，对此应当承担法

律责任。生产者和销售者对产品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害依法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不论最终责任应由谁承担，销售者

对损害都负有先行赔偿的义务，在赔偿后，如属生产者的责



任，销售者有追偿权。 七、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 因产品缺陷

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自当事人知道或应

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因产品缺陷造成损害要

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用户、消费

者满10年丧失，但是尚未超过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的除外。例

如：消费者甲、乙、丙在同一时间买了同一厂家的同一品牌

的微波炉，甲购买后的2年内因质量问题在使用时造成损害，

损害发生之日，甲即向经营者主张权利，双方协商不成，甲

即向法院提起诉讼。乙同样在购买后2年内因质量问题在使用

时造成损害，立即向经营者主张权利，双方未达成协议，过

了3年，乙向法院起诉。丙在购买后第11年使用微波炉，因质

量问题造成损害，损害发生时立即向法院起诉。在上述三种

情况中，甲、乙、丙谁享用胜诉权？请考生自己来寻找正确

答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